
单位团体健康体检协议书

甲方：内蒙古自治区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中心

乙方：内蒙古振华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双方本着自愿、平等、协商一

致的原则，就乙方为甲方人员提供健康体检服务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以资共同遵守：

一、乙方责任和义务：

1、乙方根据甲方具体情况和要求为甲方人员提供健康体检服务，服务形式为办理健康体

检卡，每张卡金额为 1500 元，办卡数量为 56 张，经双方协商，乙方按招投标环节报价，结

算金额为实际办卡金额的 52.4％结算，实际结算体检金额为人民币 44016.00 元（肆万肆仟

零壹拾陆元整）。

2、乙方系资质证照齐全的医疗机构，健康体检是乙方经国家相关部门批准认证的专业服

务项目，乙方提供体检的医、护、技人员具有合法的行医资质，乙方体检使用医疗设备符合

国家及地方医疗机构有关规定，通过质量监管部门审核。乙方在体检中按国家规定使用一次

性耗材，确保体检质量，保证健康体检及服务质量并顺利完成。

3、乙方提供的健康体检卡为无记名卡片。(体检卡使用有效期为 2年)

4、乙方需在体检结束后 __7-10__个工作日内提供完整体检报告（含结果分析、健康建

议）。

5、乙方提供的体检项目范围见附件《体检项目及标准清单》，甲方人员凭借健康体检卡

可任意选择项目，超出卡面金额的费用由甲方人员自理。

6、乙方对体检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科学性负责，若在本协议体检项目内因工作缺陷

造成体检质量问题的，乙方应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并承担相应责任，乙方有义务为甲方受检者

对体检项目及体检结论作专业的解释和指导。乙方在体检报告中应注明咨询电话，为甲方参

加体检人员提供专业的结果咨询、就医指导和健康指导服务。

7、乙方应保护甲方参检人员隐私及个人信息，未经授权不得泄露或用于本合同以外的其

他目的。

二、甲方责任和义务：

甲方负责告知参检人员于体检前预约体检时间。

三、价款支付和交付

1、甲乙双方签订协议后，乙方在 7日内为甲方开具正规财政监制的可报销发票，按照双

方约定给甲方办理体检卡并发放，验收后付款；



2、交付时间和地点：甲乙双方在签订协议后 7日内在甲方指定地点交付健康体检卡。

3、乙方收款账户信息如下：

名 称：内蒙古振华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新城支行

账 号：155680028819

四、违约责任

1、乙方体检服务缺少合同约定项目或未达约定标准的，应免费补检缺失或未达标项目；

因乙方原因（包括但不限于设备故障、操作失误等）导致关键指标误差率>10%的，应免费重

检错误项目，造成误诊的应依法承担医疗赔偿责任。

2、乙方未按照约定及时出具体检报告，每延迟一日，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千分之五的

违约金，最高不超过合同总价的 30%。

3、乙方未经甲方人员授权向第三方提供体检数据或个人信息的，应自行承担一切法律后

果，并按每人次 5000 元支付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还应赔偿甲

方损失。

4、甲方逾期支付合同价款的，乙方有权中止合同履行；逾期超过 30 天的，乙方有权单

方解除本协议。

5、协议任意一方违反约定的，应向守约方承当立即停止违约行为、赔偿损失、采取补救

措施等违约责任，并承担守约方为维权所支出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鉴定费、

公证费、评估费、律师费、差旅费等。

五、反腐败合规条款

甲乙双方承诺不曾也不会在与另一方的合作中，或者办理与另一方相关事宜过程中，对

任何人实施行受贿行为；甲乙双方承诺维持准确的财务记录，真实准确地在财务账册中反映

其与另一方业务有关的所有活动和费用支出。甲乙双方均有权自行或委托专业人士对另一方

进行审计，包括审阅其与另一方交易有关的财务账册、与相关人员进行访谈等。甲乙双方应

当履行配合另一方审计的义务，不应出现拒绝审计、隐瞒信息或提供虚假信息的情况。在任

何一方出现与另一方相关的财务记录不准确时，或者出现拒绝配合另一方审计、隐瞒或提供

虚假信息，或者发现存在行受贿、虚假报销、与另一方员工串通等违规行为的嫌疑时，另一

方均有权中止协议履行，并视为解除协议的条件已经成就，另一方有权直接通知涉嫌违规方

解除本协议。此时，涉嫌违规方无权主张另一方违约，并应当向另一方承担违约金或其他的

损害赔偿责任。

六、争议解决



因本协议或本协议履行发生争议的，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均有权向

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七、其他：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本协议一式贰份，甲方壹份，

乙方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内蒙古自治区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中心 乙方：内蒙古振华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签字）： 授权代表（签字）：

2026 年 6 月 4 日 2026 年 6 月 4 日


